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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体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体育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体育职业学院培训中心、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城市传奇体育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宁、周洁、周巧霖、李铂、王新锋、梁兰兰、朱丽敏、闫涛、盖洋、王娜、

王宇红、肖品圆、王鹏、周一帆、樊子风、李文静、龙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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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服务的基本要求、场所要求、服务要求和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校外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服务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19079 (所有部分)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GB/T 19851(所有部分)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GB/T 28452  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软件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WS 39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  youth sports training organization 

以传授和提升某种体育技能、健全青少年人格、培养体育兴趣爱好为目的，面向7岁至18岁的青少

年开展的体育指导、培养和训练活动的组织。 

4 基本要求 

4.1 制度要求 

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应制定但不限于以下制度：  

——教学管理制度； 

——从业人员管理制度； 

——学员管理制度； 

——教材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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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器材、设备设施等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4.2 人员要求 

4.2.1 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包括教学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安全员。 

4.2.2 培训机构应根据所开设培训项目及规模，配备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专兼职教学队伍，教学人

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宜不小于 50%，且符合以下要求： 

——教学人员宜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应持有以下至少一种证书： 

· 体育教练员职称证书； 

· 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 

·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颁发的体育技能等级证书； 

· 体育教师资格证书； 

· 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人才评价机构颁发的体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 经省级（含）以上体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相关证书； 

——开展高危体育项目的培训，教学人员应具备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 

——聘任外籍教学人员应持有相关资质证书，并经过认证。 

4.2.3 应根据自身规模和培训项目，配备不少于 1名经过急救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从业人员。 

4.2.4 开展高危体育项目的培训机构还应配备相应救护人员。 

4.2.5 从业人员应每年进行体检并取得身体健康证明后上岗。 

4.2.6 从业人员应具备所在岗位相应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并能熟练运用。应熟悉本岗位的服务规范、

场所布局和安全等相关要求。 

4.2.7 从业人员应掌握基本的体育运动常识及健康常识。 

4.2.8 服务人员应熟练掌握培训课程类别、价目、课程架构及上课时间。 

4.2.9 应定期组织教学人员进行培训，每季度不少于 1次，且每年度培训时长不少于 90个学时，保存

相关记录。 

4.2.10 应配备不少于 1名专（兼）职安全员，应掌握安防、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
通信、消防和安防等器材。 

4.3 信息化要求 

4.3.1 应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对培训课程安排，从业人员和学员的信息进行科学管理。 

4.3.2 信息系统保密安全应符合 GB/T 28452的要求。 

4.3.3 线上培训教学相关数据信息储存不少于 6个月。 

4.4 安全要求 

4.4.1 培训机构场所应符合建筑、消防、卫生、环保等安全要求。 

4.4.2 制定应急预案，应每年组织或参与安全演练不少于一次。 

4.4.3 安全制度、场地管理制度、安全注意事项、安全标志应设置在醒目位置。 
4.4.4 室内场地应在醒目位置设有体育培训主体平面示意图及疏散通道指示图，疏散通道应畅通。 

4.4.5 不同的培训项目，培训场所应在醒目位置设有相关安全提示标识。 

4.4.6 应在机构内明示机构的资质证明和相关培训项目。高危项目应取得相应认可，并在机构内明示。 

4.4.7 高危项目培训场所应在醒目位置明示救生人员的资质信息。 

4.4.8 应在开展培训的场所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4.4.9 培训期间，教学人员应指导学员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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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 不应泄露学员信息。 

5 场所要求 

5.1 场地要求 

5.1.1 运动场地应符合 GB 19079（所有部分）的要求。机构以租用场所办学时，应签订具有法律效力
的租赁合同（协议）。 

5.1.2 室内培训不应使用居民住宅作为培训场地。利用改建或改用的地下空间培训机构，应符合消防

和地下空间使用的相关规定。 

5.1.3 棋牌类体育项目培训场地，每班次培训的人均培训面积不小于 3㎡，其他体育项目每班次培训

的人均培训面积不小于 5㎡。 

5.1.4 应远离各种污染源。 

5.1.5 同一时间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培训项目，各项目培训区域应分开设置场地或之间设置连续性隔

离带。 

5.2 布局要求 

5.2.1 宜分为办公区、培训区和服务区。 

5.2.2 培训区应光线充足、通风良好。 

5.2.3 服务区宜设有饮水、休息设施和提供咨询、广播等基础服务设施。 

5.3 设施设备要求 

5.3.1 应有通风设备设施。 

5.3.2 应配备与培训项目相适应的取得产品合格证明的器材、设备等设施，设施应符合 GB/T 19851(所

有部分)的要求。  

5.3.3 专用设施应能满足特定服务需求，规格、性状、安全性等符合各年龄段青少年需求。 

5.3.4 根据不同的培训项目应配备相应的防护装备。 

5.3.5 培训区应设置防蚊、防蝇、防虫、防鼠等设备。 

5.3.6 固定式设施设备器材应布局合理、安装牢固。 

5.3.7 服务设施及防护装备应定期维护保养、及时更新、数量充足。 

5.3.8 使用含二氧化碳制冷剂的制冷设备，应配备二氧化碳监测设备。 

5.3.9 宜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5.3.10 应定期对设备设施进行清洁消毒。 

6 服务要求 

6.1 人员行为规范 

6.1.1 从业人员应统一佩戴工牌，包含照片和人员基本信息。 

6.1.2 从业人员工作时应使用礼貌用语。 

6.1.3 从业人员不应向学员出售含有酒精的饮料。不应以任何形式暗示、教唆、帮助学员获取和使用

兴奋剂。 

6.1.4 从业人员不应在工作时间大声喧哗。 

6.2 环境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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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场地内所有区域卫生应符合 GB 37488 的要求。 

6.2.2 使用集中空调的场所卫生指标及卫生管理应符合 WS 394的要求。 

6.2.3 场地内空气质量应达到 GB/T 18883的要求。 

6.2.4 培训场所应整洁，桌椅摆放整齐、教具有序摆放、保持前台整洁、保持更衣柜干净整洁。 

6.2.5 每日对地面、杂物和垃圾进行日常清洁。 

6.3 咨询要求 

6.3.1 应由服务人员对客户提供以下服务： 

——了解学员的身体情况和培训意向，有针对性的介绍课程安排和教学人员情况； 

——对有意向的学员进行信息登记； 

——应多次沟通培训项目需注意的事项。 

6.3.2 应由有经验的教学人员对学员进行身体评测，并根据需求提出培训方案建议。 

6.4 合同签订 

应签订符合国家规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合同内容应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 

6.5 培训前准备 

6.5.1 检查设备设施，确认能正常使用。 

6.5.2 确认培训场地干净整洁。 

6.6 培训中要求 

6.6.1 培训课程体系应科学、完整，培训内容应与学员的年龄、身体发育水平、运动能力等相符。 

6.6.2 教学人员应制定每堂课的教案，其中涉及的教材宜采用国家正规出版的教材，自编教材应按教

材管理制度进行审核。 

6.6.3 应要求学员按照场地管理制度要求进入培训场地。 

6.6.4 培训有剧烈运动时，教学人员应随时注意学员的身体反应，如遇到学员身体无法承受继续培训，

应及时按应急预案处理。 

6.6.5 教学人员在上课期间，应与学员多进行沟通，注意学员的情绪反应。 

6.6.6 服务人员宜采用视频和照片方式记录培训情况。 

6.6.7 培训结束后，教学人员应确认所有学员安全离开。  

6.6.8 教学人员应对培训中途请假离开的学员确认离开原因，并与学员家长进行联系确认。 

6.6.9 器材使用后应及时归位。 

6.7 培训后要求 

6.7.1 教学人员应在课后提交包括课程内容、学员表现等内容的学员培训反馈表。 

6.7.2 宜通过培训视频、照片或培训反馈表与家长交流学员的培训情况。 

6.7.3 教学人员应及时跟进学员的培训进程，提出改进建议。 

7 评价与改进 

7.1 培训机构应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 

7.2 应定期对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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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和课程安排； 

——培训课程完成质量。 

7.3 应提供投诉和意见反馈渠道，并及时回复投诉信息。 

7.4 应对满意度调查、评价结果、投诉信息和意见反馈情况进行分析，并制定持续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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